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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普天同慶的聖誕

節，在疫情肆虐下，一家

共聚歡度佳節不再是理所

當然的事，對由於參與去

年黑暴而被判勞教的青年

而言，共享天倫更是一種

奢想。有被攬炒派「洗腦」走上黑暴不歸路的青年，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言，當日被「手足」相稱者以

仇恨煽惑而犯下罪行，惟當他落網時，「手足」以至煽

暴組織「612基金」等通通無影，唯一不離不棄始終是

當初反對他上街的父母。他承諾會改過自新，服刑後孝

順父母，並寄語其他青年以合法手段表達訴求，期望一

度被他破壞的社會早日回復和諧。

暴青回頭勸港青：唔好做第二個我
被攬炒派「洗腦」走上不歸路 落網後「手足」無影唯父母不離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

年約20歲的阿樂（化名）原本是擁有大好前途的青年，但去年6
月爆發的修例風波改寫他的人生軌跡，他說：「一開始參與過

好多示威遊行、組人鏈、『和你Sing』和『和你Lunch』等，開始時
都是和平、理性的示威遊行。」
香港局勢之後持續升溫，示威者的行動變得愈來愈暴力和激進，阿
樂不知不覺受現場的暴徒和氛圍影響，思想變得偏激，「當時覺得和
平示威沒有作用，要改用激進方式表達訴求。」

俾仇恨所謂理念沖昏頭腦
在「手足」的煽惑下，阿樂的守法底線一再被衝擊，最終他參與首
次違法行動，但只此一次足以萬劫不復，他被捕了。他直言自己事前
心存僥倖，從未想過自己的錯誤決定換來十分嚴重的惡果，落網後他
才開始「識驚」，擔心會被檢控及定罪，「當初只是滿腔熱血咁投入
這場風波中，無諗過後果，而且當時社會氣氛好混亂，我俾仇恨同當
時的所謂理念沖昏頭腦，跟人用咗激進的方法表達訴求。」
煽暴組織籌辦的所謂「612基金」曾在網上及示威現場宣稱，一旦
「手足」被捕可以向他們提供協助和法律支援云云，但在阿樂落網
後，當初以「手足」相稱的暴徒，以及煽惑他們上戰場擋子彈的煽暴
組織通通無影。第一時間趕到警署的，是一直反對他上街的父母。

聘律師打官司 父母始終在旁
回想當初，阿樂為上街與父母鬧翻，但他遇上任何困難，父母義不
容辭四出奔波，為他聘請律師申請保釋，直至後來打官司，父母始終
在身邊支持。
阿樂最終被判入勞教中心服刑。經此一役，他雖然沒有改變反對修
例的立場，但後悔當初以違法手段表達訴求，「家會諗返自己點解
當時做這個決定，覺得自己太激進、太投入。我被拘留後，失去的比
得到和追求的多，我失去很多自由，失去很多和家人相處時間，亦不
能繼續學業和正常社交生活，原來做呢啲事（黑暴）唔單止影響自
己，仲影響身邊好多人。」
立法會前議員許智峯、羅冠聰等煽暴派政棍，近期紛紛潛逃海外逃
避法律責任，阿樂被問及會否感到被「出賣」時，他表示不會理會其
他人的做法，「始終是（我）自己有做過的事，所以才導致今日的後
果。」
阿樂除了感到愧對父母，更後悔自己的行為破壞香港社會。他坦
言，香港現時最大問題是社會分化嚴重，呼籲其他青年做任何決定前
均冷靜地想清楚後果，「唔好好似我一樣，到俾人拉咗、判刑一刻才
後悔，諗清楚係唔係要令家人擔心，要三思而後行，唔好做第二個
我。」他現在最大的期望，是香港社會可以回復和諧，不要因為小事
而「家嘈屋閉」，市民外出時不用提心吊膽。

勞教中心是其中一種代替監禁
的刑罰，對象為14歲至24歲的男
性犯人，所員要每日日曬雨淋學
習步操和接受體能訓練，目的是
透過艱辛的生活令他們知道犯罪

的代價，從而在獲釋後不再重犯。不過，阿樂
（化名）認為，最大的懲罰不是失去自由，無
法與家人和朋友見面才是違法最大的代價。
14歲至20歲，和21歲至24歲的犯人一旦被判
入勞教中心就需分別服刑1個月至6個月，和3
個月至1年。他們獲釋後要接受為期一年的法定
監管，其間要遵守宵禁等規限，一旦被發現未

有遵從監管條件，會再被送入勞教中心。
勞教中心的刑期雖然較短，但中心要求的紀

律嚴厲，希望透過勞動令所員刻骨銘心，反思
自己的過錯。阿樂現在每日清晨5時左右起床，
摺好毛毯後就開始上體能課和步操課，晚上回
到監倉還要磨鞋。

勞動成習慣 最念父母心
阿樂被判入勞教中心前沒有做運動的習慣，

一度十分擔心自己能否適應，之後他才發現肉
體上的磨練並不是最痛苦的，失去自由、無法
與家人相見最錐心泣血，「有步操和磨鞋等挑

戰，每日都在勞動肉體，但當我適應咗，就會
發覺最難捱係心理上的折騰。以前聖誕節會一
家人食大餐、傾偈，但我今年在獄中度過，唔
可以同佢哋一齊慶祝。」
他坦言，自己過往總是覺得父母嘮叨，不滿他

們「日哦夜哦」，但在他被捕後父母卻一反囉唆
作風，沒有責怪，只有鼓勵，令他明白父母的苦
口婆心都是為他好，「入來後發現原來同家人面
對面傾偈的機會都係十分難得。」有時晚上他獨
自在監倉時，倍思念家人時會不禁流淚，「我出
獄後一定會按原來計劃努力讀書，好好孝順父
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

黑暴被捕人數統計
拘捕檢控人數統計

拘捕人數

檢控人數

檢控情況

已經或正在司法程序處理人數 2,402

須承擔法律後果人數 679

‧被定罪：436

‧須簽保守行為：238（11宗由警方直接向法
庭申請）

‧被判照顧或保護令：3

‧藐視法庭（民事程序）：2

獲撤銷控罪

審訊後無罪釋放

司法程序仍在進行中

註：數字統計截至上月30日

資料來源：警務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恆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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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教中心的所員每日接
受體能訓練，透過艱辛的
生活令他們知道犯罪的代
價，從而在獲釋後不再重
犯。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勞教中心每日都有步
操。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勞教中心
的刑期雖然
較短，但中
心要求的紀
律嚴厲。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中心希望
透過勞動令
所員刻骨銘
心，反思自
己的過錯。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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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昨日首次進行強制檢測的執法
行動，要求沙田乙明邨明恩樓的住戶
出示檢測陰性證明才可以出入。這次
行動展現政府嚴格落實強制檢測令，
以達至社區「清零」為目標，方向正
確，為本港實施全民檢測和禁足令積
累經驗，提升抗疫能力。政府應通過
此次強檢總結經驗，完善落實行動，
減少對市民的影響，推動全港同心抗
疫。

沙田乙明邨明恩樓在本月中爆發疫
情，累計有6名居民牽涉4個單位受感
染，部分人源頭不明，政府在17日至
21 日設置流動採樣亭，為大廈居民進
行檢測。到昨日，多個部門突擊採取
執法行動，於明恩樓外拉起封鎖線，
要求居民出入時展示接受病毒檢測結
果電話短訊通知或相關證明，未有證
明的會被口頭警告，再到附近流動檢
測站檢測，有結果前必須留在家。

今次行動果斷迅速，事前未有通知
居民，以免有未檢測者提早離開，是
有必要的措施。更為重要的是，今次
行動展現政府開展跨部門協作，以
「聯防聯控」措施落實強制檢測。執
行強檢令是一項系統工程，既要維持
現場秩序，又要房協釐清住戶名單和
上門查證，又要有衞生人員協助居民
檢測，昨日參與行動的部門中，就有
沙田民政事務處聯同田心警署、醫療
輔助隊和房協等多個部門共同合作，

本港近一年抗疫工作效果未如理想，
屢屢出現防疫錯漏，正因為缺乏跨部
門通力合作、精準抗疫，昨日的強檢
執法是一個有益的探索。民政事務局
局長徐英偉指出，今次行動目的是要
確保所有明恩樓居民均已接受檢測，
沒有漏網個案，只有這樣才可以達到
小區「清零」。行動展現政府「清
零」的決心，調動市民配合防疫的積
極性。

借鑒內地的防疫成功經驗，哪裏發
現疫情，就立即採取強而有力的措
施，封區禁足，全民檢測排查，一般
可以在短時間堵截疫情擴散，有效保
障市民安全健康，盡快恢復正常生活
秩序。本港經歷四波疫情，因為一直
不採取全民檢測、封區等果斷的抗疫
措施，導致疫情始終不能「斷尾」，
經濟民生重啟無期，政府、企業、市
民都付出巨大代價。經過昨日明恩樓
的強檢行動，市民更應明白長痛不如
短痛的簡單道理。

昨日強檢行動事出突然，居民的出
行、生活難免有所不便，但大多數居
民並無太大怨言，相反都同意無論是
為自己好，還是社區好，居民都應理
解、配合強檢行動。

政府應認真總結昨日強檢行動的得
失，改善執行的細節安排，為今後實
施社區強檢、排查形成一套可行快速
的機制，截斷傳播鏈，努力清零。

總結強檢經驗 努力達至「清零」
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等罪行的黎智英獲准保釋候

審，令社會譁然。多批市民昨日發起請願，質疑高
院接納黎智英保釋申請，罔顧有關人等的潛逃風
險。黎智英是首名因國安法被起訴而獲准保釋的
人，其潛逃風險、重犯機會遠較其他涉犯國安法的
被告高得多，竟獲法庭保釋，難免予人保釋標準不
一的強烈觀感，似有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市民都不禁質疑：「法庭為何要優待黎智英？」同
時，黎智英獲保釋，更提醒所有攬炒派被煽惑而誤
入歧途的年輕人，應看清現實，不要被煽惑當這些
頭面人物用完即棄的馬前卒，珍惜自己，迷途知
返。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包括黎智英在內，迄今有四
人被立案起訴，僅得黎智英一人獲准保釋，可回家
歡度聖誕新年。七月一日涉騎機車撞向警察的唐英
傑，以及被指煽動「港獨」的「第二代美國隊長」
馬俊文，均曾申請保釋，但都被批准黎智英保釋的
法官李運騰拒絕。李運騰拒絕唐英傑保釋申請的判
詞直指，被告的潛逃和重犯風險高，所以拒絕被告
保釋；判詞強調，裁決毋須特別考慮國安法第42條
所列明的重犯風險，只需要考慮《刑事訴訟程序條
例》下的保釋準則。

黎智英此前兩度申請保釋，身兼國安法指定法官
的總裁判官蘇惠德認為，黎智英有很大的潛逃風
險，以及有機會在保釋期間再犯，因此拒絕其保釋
申請，並將案押後至明年4月再訊。

同樣是被控違反國安法，同樣由李運騰法官審
理，為何其他被告就因為「潛逃和重犯風險高」，
被拒絕保釋，黎智英卻獲格外開恩？為何總裁判官
蘇惠德認為黎智英潛逃風險高，兩拒其保釋，李運
騰法官卻不考慮？案件性質相同，裁決截然不同，

難怪不少法律界人士和市民都對高院裁決感到匪夷
所思和失望。

黎智英的財富、政治能量，絕非其他被控違反國
安法的被告可相提並論，在他還柙期間，美國國務
卿蓬佩奧頤指氣使要求「立即釋放黎智英」。有法
律界人士指出，黎智英有非常高的潛逃風險，加上
其身負欺詐及危害國家安全等數宗重罪在身，加上
他是在保釋期間，因涉干犯國安法而被捕，基於這
些理由，根據本港法律應不准保釋。難道黎智英獲
保釋，真的因為他財雄勢大、有外部勢力撐腰？

終審法院大樓頂端佇立的正義女神泰美斯雕像，
女神鐵面無私地蒙住雙眼，象徵法庭並不會因為涉
案者的身份或地位而另眼相看，必定作出不偏不倚
的公正裁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的最基本
原則，尊重法治是本港珍而重之的核心價值，黎智
英獲保釋如何體現法治的公平公正？

去年的修例風波，黎智英及其他攬炒派大肆鼓吹
煽動違法暴力，利用被所謂民主自由等崇高理想所
迷惑的年輕人反中亂港，衝擊「一國兩制」底線。
如今有關人等面臨法律追究，不少攬炒派頭面人物
早已處心積慮鋪好後路，紛紛潛逃海外，逃避刑
責；或像黎智英擁有雄厚財力和律師團隊，憑藉有
形無形的優勢負隅頑抗，繼續挑戰法治。

那些被攬炒派「洗腦」而走上暴力違法不歸路的
年輕人，身陷囹圄，當日豪言「齊上齊落」的「手
足」「金主」通通了無縱影，以身試法、自吞苦果
的年輕人，是時候看清黎智英、攬炒派以謊言謠言
犧牲年輕人的真面目，必須與暴力違法割席，改過
自新，重獲新生。律政司依法據理力爭，順應社情
民意，就黎智英保釋上訴至特區終審法院，是彰顯
法律公義之舉。

黎智英獲保釋難服眾 上訴彰顯法治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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